
附件1：
广东省民政职业技术学校2012年第二次招聘人员岗位表

	招聘岗位
	人数
	学历学位
	具体条件

	英语
专业教师
	1
	全日制本科（学士）以上
	年龄≤30周岁；
2、英语专业毕业；

3、英语水平达到专业英语八级；

4、具有高中阶段及以上学校教师资格证；

5、具有中职学校本专业二年以上的教学经历（含二年）。

	体育
专业教师
	1
	全日制本科（学士）以上
	年龄≤30周岁；
体育类院校运动训练专业毕业；

3、具有高中阶段及以上学校教师资格证；

4、具有中职学校本专业二年以上的教学经历（含二年）。

	汽修专业学科带头人
	1
	全日制本科（学士）以上
	1、年龄≤40周岁；
2、汽车维修类专业毕业；

3、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；

4、具有汽车维修行工作经验3年以上；

5、具有汽车维修类高级技师资格优先。

	学前教育专业学科带头人
	1
	全日制研究生（硕士）以上
	1、年龄≤40周岁；
2、本硕毕业院校为211学校,学前教育专业毕业；

3、具有高中阶段及以上学校教师资格证，并且有二年以上的教学经历（含二年）；

4、具有主持校本专业教研教改课题能力。


注：年龄及工作经历计算至报名截止时间


